关于梁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2016年部门决算编制补充说明

一、机构设置情况

我大队下辖事故中队、城市中队、勐养中队、车管所、办公室五个部门，其中：勐养中队属于外设中队。
二、机关运行经费执行情况

我大队机关运行支出1455966.71元，大队日常运行开支使用2040212道路交通管理款项支出208800元。其中水费4893.6元；电费18306.93元；劳务费93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9600元；维修（护）费63797.35元；办公费24498元；邮电费43000元；差旅费13774.12元。与2015年相比，基本持平。业务费支出1247166.71元。其中办公费30000.99元;印刷费72610元；邮电费65523.6元；差旅费33779.78元；租赁费10000元；培训费30985元；专用材料费102824元；被装购置费32844.91元；工会经费70130.25元；其他交通费203062.01元；税金及附加费用2666.66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35401.42元；办公设备购置58254元；专用设备购置399084.09元。

三、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16年度我大队政府采购支出总额668977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598281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60696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10000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565472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84.53%，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171810元，占政府购买支出总额的25.68%。

四、公务用车保有量情况

2016年我大队车辆编制数 7辆。上报实有21辆，其中车辆10辆，警用摩托车11辆。

实际2016年8月车改后只剩5辆执法执勤用车和1辆机要通信用车，因年末结账时尚未办理车辆核减手续，上报时为与财务账表相符，故依然按照老数据填报。

五、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七）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九）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反映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 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各类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的支出。 

（十）交通运输支出（类）车辆购置税支出（款）:反映用车辆购置税收入安排的支出。 

车辆购置税用于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项）：反映车辆购置税收入安排用于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 

（十一）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用财政拨款资金和其他资金等安排的住房改革支出。 

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提租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购房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十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十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四）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五）“三公”经费：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 

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以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梁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7年11月9日

